
《昆明市危险化学品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记分管理办法（试行）》起草说明 

一、制定背景

为压紧压实危险化学品企业主要负责人“关键少数”责任，推进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从根本上提升事故防控能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云南省安全生产条例》等法律法规和国家、省关于《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实施方案2024-2026年》部署，市应急局起草形成《昆明市危险化学品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记分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二、出台目的

深入贯彻落实国家、省、市关于安全生产工作重要安排部署，提升危险化学品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责任，通过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生产记分管理措施，规范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行为，推进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从根本上提升事故防控能力。
三、主要内容

《管理办法》正文共六部分内容，分别是总体要求、记分管理范围、记分管理办法、记分奖惩措施、异议复核、工作要求，附件《昆明市危险化学品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记分表（2024版）》明确了记分的项目、具体内容、评分标准。
（一）总体要求部分明确了《管理办法》出台的背景和目的。

（二）记分管理范围部分明确了《管理办法》适用的范围及主要管理对象。
（三）记分管理办法部分明确了记分的主要项目和内容、记分标准、记分方式。
（四）记分奖惩措施部分明确了在年度周期内，对于累计记分值在五个不同范围的企业采取分级管理措施，且记分管理不代替依法实施的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措施。

（五）异议复核部分明确了企业主要负责人对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扣分情况不服或有异议的，可向实施扣分的应急管理部门提出异议申请，并如实说明理由。经核实确属误扣、错扣分值的，相应扣分分值予以变更或者撤销。

（六）工作要求部分明确了强化组织推动、结果运用、工作质效。

（七）附件《昆明市危险化学品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记分表（2024版）》明确了记分的项目、具体内容、评分标准，记分的项目主要为安全事故情况、行政处罚情况、主要负责人依法履职情况、贯彻文件和制度情况、培训考核情况、参会参训情况、正向激励七个部分，并对相应的内容和评分标准进行了细化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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